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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刊登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1月 15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4日 15:00至 2019年 11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号公司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发展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 13人，代表股份 140,181,21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18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120,048,73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2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20,132,4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8857%。

4、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应选非独立董事 6 人。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当选的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周发展先生、廖凯先生、易增辉先生、甄峰先生、李臻

先生、王辉先生。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周发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6,4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6,6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10%。

1.2选举廖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1.3选举易增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1.4选举甄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1.5选举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1.6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应选独立董事 3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未提出异议。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当选的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为罗守生先生、伍利娜女士、周艳女士。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罗守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2.2选举伍利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81,2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31,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2.3选举周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81,2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当选为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31,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3、《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实行等额选举，应选非职工代表监事 2 人。根据表决结果，本次

股东大会当选的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为袁照云先生、陈延风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马晶晶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袁照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6,4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当选为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6,6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10%。

3.2选举陈延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40,175,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当选为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125,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3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郭琼、董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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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9年 11月 4日以纸质文件及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周发展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发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周发展、廖凯、罗守生（独立董事），其中周发展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伍利娜（独立董事）、罗守生（独立董事）、周发展，其中伍利娜为召集人，

为会计专业人士；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伍利娜（独立董事）、周艳（独立董事）、周发展，其中伍利娜为召

集人；

4、提名委员会：罗守生（独立董事）、周艳（独立董事）、周发展，其中罗守生为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一。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周发展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廖凯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潘大圣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二。

潘大圣先生的联系方式：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号

电话：0551-62969206

传真：0551-62969207

邮箱：dspan@wantong-tech.net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廖凯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孔梅女士、孙胜先生、汪

博涵先生、潘大圣先生、甄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卢玉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

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二。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张玉梅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公司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三。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 2019 年 11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专项审核意见， 详见 2019 年

11月 1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

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的公告》 刊登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附件一：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

周发展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文学学士。曾任职于深圳特区报业

集团、深圳晚报、深圳地铁报，历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

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行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廖凯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深圳桑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罗守生先生：195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拥有全国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证书。曾任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总法

律顾问，现任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

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2017年 12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监高（独立董事）培

训字 1708921009号证书。

伍利娜女士：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荣之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本公司独立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018年 1 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监高（独立董事）培

训字 1809021273号证书。

周艳女士：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拥有注册会计师及律师

资格证书。曾担任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现任上海绿河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及风控负责人、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和本公司

独立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

2013年 10月已通过独立董事培训，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编号 280101 号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附件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廖凯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深圳桑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烟台华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潘大圣先生：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2002

年 7月至今在公司任职，曾任公司交通工程事业部下商务部经理、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

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安徽皖通城市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重

庆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武汉宏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3年 9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第十二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并通过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49,600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孔梅女士：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安徽皖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子公司安徽皖通城市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74,400 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

孙胜先生：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本公司职工

代表监事、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监事。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

份 86,800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汪博涵先生：198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理学学士。曾任职于南方基金、东

方证券，历任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甄峰先生：197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曾任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华金证券珠海横琴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卢玉平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

员（非执业）。曾任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职务，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重庆皖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

司股份 68,200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

附件三：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张玉梅女士：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公司

监事，现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16,800 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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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9年 11月 4日以纸质文件及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袁照云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袁照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英科

技” ）增资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安徽皖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版）》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赛英科技增资。

本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的公告》 刊登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袁照云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雅致集成房

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方盛世可再生能源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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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成都

赛英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易增辉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57 号）核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共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13,157 股，每股发行

价格 7.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82,499,993.2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包括保荐及承销

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登记托管费及与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等）16,109,013.09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166,390,980.11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 并于 2018年 11月 15日出具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募集资金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8]000615号）。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经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986.14 万元，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

779.98万元（其中 127.04万元为利息收入）。

根据《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将用于“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英科技”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经公司 2019年 3月 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6,000万元向项目实施主体赛英科

技进行增资以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上述增资已于 2019年 4月完成。

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投入情况，为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继续向项目实施主体赛英科技进行增资以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华盛路 58号 20幢 1号

法定代表人：易增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

成立时间：2000年 6月 29日

营业执照号码：91510108723400251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其他电子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设计、开发、

生产（计量器具生产须取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销售、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

售通讯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日期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82,566,160.39 136,328,359.26 95,895,758.26 39,049,581.14 34,208,515.54

截 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243,012,814.74 214,824,986.16 62,953,442.41 17,825,618.79 16,124,751.90

备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3、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赛英科技 100%的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赛英科技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增资后，赛英科技

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及赛英科技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相关各方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建

设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赛英科技已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皖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版）》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赛英科技的增资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没有与

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改善全资子公司资产结构，增加公司

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赛英科技增资。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赛英科技增资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17 年修订版）》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

用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赛英科技增资。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5,

000万元向赛英科技增资，用于“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符合已披露的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方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事项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2017年修订版）》的规定。

因此，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5,000万元用于向赛英科技增资，用于

“赛英科技微位移雷达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

六、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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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11月 15日（周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1月 14日（周四）至 2019年 11月 15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1 月 15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4日下午 15:00至 2019年 11月 15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 33号岭南股份十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700,139,851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45.547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696,525,3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311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614,4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5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

所倪艾坦律师及谢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对项目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本议案

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2/3 以

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700,098,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4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6,209,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2％；反对 41,8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由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699,934,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7％；反对 205,

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6,046,0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86％；反对 205,39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案审

议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2/3以上审议通过。本议

案关联股东尹洪卫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156,9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3％；反对 41,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回避表决 543,167,711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6,209,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2％；反对 41,8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倪艾坦律师及谢希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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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持有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岭南转债” ）660万张，发行总量为 66,000万元，其中，尹洪卫先生共配

售 2,332,586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5.34%。2019年 3月 12日至 2019年 4月 19日，尹洪卫先

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岭南转债 660,054 张， 占发行总量的

10.00%。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

持公司可转债的提示性公告》（2019-063）。

日前，公司接到尹洪卫先生的通知，尹洪卫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所

持有的岭南转债 660,062张，约占发行总量的 10.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洪卫先生尚持有

岭南转债 1,012,470 张，约占发行总量的 15.34%。尹洪卫先生持有的岭南转债及变动情况如

下：

单位：张

持有人 减持前数量 减持前占比 本次减持数量 减持后数量 减持后占比

尹洪卫

1,672,532 25.34% 660,062 1,012,470 15.34%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关于中国银行网上直销调整申购

费率优惠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 ）经与中国银行协商确定，自 2019

年 11月 19日起对中国银行直连快捷渠道的基金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进行调整。

一、适用投资者

持有中国银行卡（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费率调整方案

自 2019年 11月 19日起， 持有中国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连快捷渠道

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旗下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调整为基金原申购费率的 6 折，且优惠后费

率不低于 0.60%，即调整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0%的，则按 0.60%执行。若基金原申购费

率低于 0.60%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司相关网上交易业务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

号和密码。具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2、本公司未尽事宜以各基金法律文件、本公司相关公告和中国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085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swsmu.com）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6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 11月 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申万

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书面决

议之十二

改聘日期

2019

年

11

月

14

日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ETF 515200

申万菱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上证

50ETF 510600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

006609

申万菱信安泰丰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丰利债券

007391

申万菱信安泰惠利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惠利纯债债券

005936

申万菱信智能驱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智能驱动股票

005825

申万菱信量化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驱动混合

005418

申万菱信价值优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价值优先混合

004769

申万菱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行业轮动股票

005009

申万菱信价值优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价值优利混合

004951

申万菱信量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成长混合

004135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优选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优选增强

003986

申万菱信安鑫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鑫精选混合

003601

申万菱信安鑫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鑫优选混合

003493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

002510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001201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

001156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00114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

310518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

31050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

31039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

31038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

31036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

310358

申万菱信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申万菱信收益宝

310338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

31032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

31031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

310308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新兴健康产业

主题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新兴健康产业

主题投资指数

163119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分级

163118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

指数分级

163116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163115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163114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

分级

163113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

（

LOF

）

163111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

163110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

163109

注：自本公告披露后，本公司旗下新成立基金亦将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提供服务。各基金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已按相关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通报基金托管

人，同时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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